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行政检查指引流程图

制定检查方案

采取“双随机”方

式的 ,对确定的检

查对象、检查人员

进行文字记录

实施检查

对违法行为依

法责令改正

需立案查处的，转

入行政处罚程序。

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送

复查

未整改

或整改

不到位

已整改

整理归档

事前公开

在省文化和旅游

厅官方网站公开

行政检查主体、人

员、职责、权限、

依据、程序、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等

信息

文字记录

检查记录表。

1.检查(勘验)笔录。

2.询问笔录。

3.抽样取证通知书。

4.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通知书。

5.检查通知书。

6.检查记录。

事中公示

1.行政执法人员

应当佩带或者出

示执法证件。

2.出具行政执法

文书。

3.告知行政检查

事由、依据、权

利义务等内容执

法文书。

必要时对“双随

机”抽取检查对

象、检查人员过程

进行音像记录。

现场检查必要时对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

证、告知权利义务、

现场检查过程等进

行音像记录。

事后公开

按相关规定及时

公开行政执法检

查结果

音像记录

检查方案。

1.责令 (限期 )改正通

知书及送达回证。

2.整改复查意见书及

送达回证。

对整改情况进行音

像记录。

行政执法公示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检查结果

无违法行为


